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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根据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及抽查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单位第一时间跟主管领导汇报，责成专人负责此项工作。针对2024年部门项目实际完成情况，在一体化系统填写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组织抽查项目佐证资料，撰写自评报告。日常财务管理过程中，严格按照年初预期目标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对实现年初预期目标有偏离的项目，认真分析原因，查找存在问题，及时向领导汇报，努力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确保年初预期目标顺利完成。在专项监督检查及审计部门审查过程中未发现问题。
预算项目支出总计4329.45万元，自评得分 90分以上的57个，得分60至90分0个，60分以下4个。其中，抽查项目3个，分别是政府机关维护运行(运转保障) 19.83万元、选任专职人民调解员经费 9.72万元、东张丰村土地补偿款86.13万元。
政府机关维护运行(运转保障)是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的运转保障类项目，此项目是依据三定方案、协议、三重一大会议记录安排的政府机关维护运行经费，主要用于我镇雇佣保安、保洁、厨师及绿化养护人员等支出，更好的服务群众，提高运行效率，解决机关办事人员不足情况。该项资金2024年12月底之前支出完毕，自评得分100分。
选任专职人民调解员经费是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的政策保障类项目，依据徐水区司法局关于区调解中心、各乡镇（办）人民调解委员会选任专职调解员所需经费的请示，主要是为进一步做好人民调解工作，依据上级文件精神，为区司法局招录4名专职人民调解员，便于更好更快调解诉前案件和信访案件，减少社会矛盾化解纠纷。该项目序时支出，12月支出完毕，自评得分100分。
东张丰村土地补偿款是2024 追加预算安排的安置补偿类，该项目基本情况为2024年9月11日中小企业园部分土地已成功完成出让，东张丰村集体土地7.34亩在该次土地出让范围内，该块土地未拨付征地补偿款，补偿金额134.32万元，我镇征地补偿账户目前有48.19万元可用，尚欠86.13万元。因土地出让后，东张丰村村民对土地补偿款到账情况非常关注，为维护镇村稳定，兑付该项征地补偿款。补偿款于10月份支出完毕，自评的分100分。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一）部门总体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抓好基层党建、意识形态、乡村振兴和安全生产等各项重点工作，加快推动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确保上各项部署在我镇落实落细、落地生根；围绕自身区位、交通等优势条件，科学规划，认真谋划，创新举措，从软硬环境两方面着手,全力抓好中小企业园建设，把有服务、上项目、壮企业、兴产业作为科学发展的关键和龙头,带动全镇经济大发展；紧紧围绕城市建设目标，加强统筹引导，致力于城乡统筹，积极推进乡村振兴。配合区委、区政府做好城市建设管理工作，全力做好重点民生工程。重点抓好八四、南城等2个村的城市更新项目，配合做好徐水三中、城内大街南延等重点工程建设。做好乡村振兴工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聚焦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全力推进农村路网建设、江水置换、雄安干渠等工作，持续加强环境治理，为乡村全面振兴打下建设基础；完善社会治理，深入推进依法防治，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和信访积案化解力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抓好应急管理、防汛抗旱、防灾减灾等工作，确保了全镇保持安全稳定的社会局面。
（二）预算支出项目的预期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存在问题及评价结论
我镇2024年预算支出项目61个，57个项目完成了预期绩效目标，4个未完成，具体项目为绿道绿廊土地租金、提前下达2024年支持市县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专项资金预算-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补助经费、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保定农业专项志愿者资金、专项工作经费。其中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保定农业专项志愿者资金、专项工作经费两个项目属于当年重复申报项目，不存在预期绩效目标没完成问题；绿道绿廊土地租金、提前下达2024年支持市县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专项资金预算-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补助经费两个项目未完成主要原因是上级未下达资金。项目未执行。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主要包括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的年初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全面总结绩效目标设定是否清晰准确，绩效指标是否全面完整、科学合理，绩效标准是否恰当适宜、易于评价，深入分析原因，逐项查找差距。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主要包括针对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的整改思路和工作措施，在健全制度、改进管理、优化流程等提高部门绩效方面的具体做法，在整合资金、调整项目及改善投向等优化部门支出结构方面的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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